
 
 

附件 1 

 

 

 

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建议书 

 

 

 

 

 

项目名称：                          

提出单位：                          

提出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制 

 

 



 
 

 

填写说明 

 

1.本建议书用于应急管理部负有标准化管理职责的有关业务司局和单位（统称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向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提出应急管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制修

订项目立项建议。 

2.所填内容应当清楚明确，填写不下可另附页。 

3.非必填项说明。 

（1）属于制定标准的，“被修订标准号”无需填写； 

（2）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为“无”的，“采用程度”、“采标号”、“采标

名称”无需填写； 

（3）不采用快速程序的，“省略阶段”无需填写； 

（4）不属于强制性标准的，“主要强制内容”和“强制理由”无需填写； 

（5）无国家级或者省部级科研项目支撑的，“科研项目编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6）不涉及专利的，“专利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7）不是由其他类别标准转化的，“其他类别标准号及名称”无需填写。 

 4．其他项均为必填。 

 其中，修订标准项目和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项目完成周期（从下达

计划到完成报批）不超过 18个月，其他标准项目完成周期不超过 24个月；经费预

算应包括经费总额和经费来源情况，并需说明当财政补助经费达不到预算要求时，

能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5．军民通用标准项目应当在“备注”栏中标注“军民通用”；其他不便在相关栏

中填写的内容也可以在“备注”栏中填写。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标准级别 □国标  □行标 标准性质 □强制  □推荐 

制定/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国际/国外先进

标准 

□无   □ ISO  □ IEC  

□ITU  □ISO/IEC 

□ISO 确认的标准 

□国外先进标准 

采用程度 

□等同  □修改 

   □非等效 

采标号  采标名称  

标准类别 

□安全生产  □消防救援  □减灾救灾与综合性应急管理 

□基础  □方法  □管理  □产品  □其他 

ICS  中国分类号  

起草单位  

牵头起草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归口技术委员会 

或分技术委员会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  

项目周期 □12 个月  □18 个月  □24 个月 

是否采用快速程序 □是  □否 省略阶段 

□省略起草阶段 

□省略征求意见阶段 

□无省略阶段 

经费预算说明  



 
 

目的、意义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制修订标准 

拟采取的主要方法 

 

主要强制内容  

强制理由  



 
 

与有关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关系 

 

标准涉及的产品清单  

是否有国家级或 

省部级科研项目支撑 

□是  □否 

科研项目编号 

及名称 

 

是否涉及专利 □是  □否 专利号及名称  

是否由其他类别 

标准转化 

□是  □否 

其他类别标准号 

及名称 

 

备注  



 
 

 


